


依据（一般包括：国家和省相关行业规定、校企合作协议，不超过 500 字）
3
：

一、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 个月
依据：《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标准》（2025 年），第八条第（二）点学时安排中规

定岗位实习时间累计一般不少于 10 个月。
二、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实习
依据：临床医学实习需覆盖完整诊疗周期，包括急诊、夜班等特殊时段。
行业规定：《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》要求医学生参与全时段临床轮转，节假日值班纳入实践

学分考核。
三、加班与夜班安排
依据：《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63 号）提出强

化临床实践教学，夜班实习需符合《劳动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保障学生每日休息时间不低于 8 小时。

理由（字数不超过 1000 字）：

一、临床医学专业实习生属于“岗位实习”，属于课程的延伸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(教职成【2021】4 号)第一章总则第二

条相关规定：“本规定所指职业学校学生实习，是指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中职学校、高职专科学校、

高职本科学校（以下简称职业学校）学生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安排，由职业学校安排

或者经职业学校批准自行到企（事）业等单位进行职业道德和技术技能培养的实践性教育教学活动，包

括认识实习和岗位实习。”。

岗位实习指具备一定实践岗位工作能力的学生，在专业人员指导下，辅助或相对独立参与实际工作

的活动。所以，临床医学专业实习生实习属于“岗位实习”，属于课程的延伸。

二、医学教育的实践性与临床岗位特殊性

临床医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学科，国家教学标准明确要求高职临床医学生需完成不少于 10 个月的临

床实习（含基础岗前培训）。医学诊疗具有连续性，患者病情变化不受时间限制，急诊、夜班、节假日

值班是临床工作常态。学生需通过全时段参与，掌握急危重症处理、夜间查房等核心技能。若仅限工作

日实习，将无法覆盖完整临床场景，违背“早临床、多临床、反复临床”的培养原则。因此，我校临床

医学专业学生的岗位实习时间为 10 个月，符合教学标准要求。

三、职业能力培养的客观需求

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需具备独立处理常见病、多发病的能力。以急诊科为例，夜班时段接诊量占全

天的 60%以上，学生若缺乏夜间急救训练，将难以胜任基层医疗岗位。根据《中国医学生临床技能标准》，

掌握“夜间独立值班能力”是高职临床医学生毕业考核的必备指标，需通过不少于 3 个月的夜班轮转实

现。

四、合规性与权益保障措施

（一）时间管控：实习总时长严格控制在教学标准范围内；

（二）补偿机制：实习生与医院不构成劳动关系，原则上不受《劳动法》关于“加班工资”的强制

约束，多数情况下夜班实习后实行调休补偿；

（三）安全兜底：禁止安排孕期、患病学生参与夜班，并为全体实习生购买医疗责任险与意外险。

四、行业人才需求与政策导向

《“十四五”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》提出，基层医疗机构急需具备全科能力的临床人才，而夜班、

节假日值班经验是基层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。多数县级医院将“能否独立值夜班”作为招聘高职临床医

学生的首要条件。通过规范化实习安排，可有效提升毕业生岗位适配度，契合国家“强化基层医疗队伍”

的战略导向。

3 有关文件和协议原件扫描件，应作为佐证材料附上；佐证材料不齐全的，备案不予通过。




